
 

臺北市松山區吉仁里 113年度第二次里鄰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

 

一、時間：113年 06月 06日下午 3時 

二、地點：中崙市場區民活動中心(臺北市八德路 3 段 76 號 3F 之 1) 

三、主席：李全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品華  

四、市政府指導長官：無 

五、上級指導人員：陳郁婷課長 

六、出(列)席人員： 

（一）列席來賓： 

     (詳見簽到表) 

（二）民意代表： 

     (詳見簽到表) 

（三）參加人員：（本里 16 鄰，出席 15 鄰，出席率 93.75%） 

      鄰長：林泰興、徐永明、莊慶鴻、黃琪玲、郭三來、陳銚、陳雲英、

潘拱照、李光雄、蘇鳳英、張彭民、陳正忠、蔡玲瓊、高慧如、王素貞) 

 

七、討論提案： 

第一案    

案由：113 年度補助里鄰建設經費預定執行案 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113 年度里鄰建設經費計新臺幣 30 萬元整。 

 二、113年度上半年已使用新臺幣 25萬 4,489元，剩餘經費為新臺 

     幣 4萬 5,511元，擬使用項目及金額詳如下列 ： 

編號 辦理項目及內容 預計使用 

1 
辦理節慶、公益、環保等相關活動 

(中元節、重陽節等) 
45,511元 

 合計  45,511元 

以上金額為預估值，實際以核銷為準。 



  

請討論並決議：經 15位鄰長表決照案通過，授權由里辦公處辦理。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113年台北小巨蛋睦鄰經費執行案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113年度台北小巨蛋睦鄰經費計新臺幣 10萬元整。 

 二、113年度上半年已使用新臺幣 7萬元整，剩餘經費為新臺幣 3萬元整，擬 

使用項目及金額詳如下列 ： 

編號 辦理項目及內容 預計使用 

1 
辦理節慶、公益、環保等相關活動 

(中元節、重陽節等) 
30,000元 

 合計  30,000元 

以上金額為預估值，實際以核銷為準。 

請討論並決議：經 15位鄰長表決照案通過，授權由里辦公處辦理。 

 

 

第三案 

案由：114年全年度租借中崙市場區民活動中心作本里臨時里民活動場     

      所。 

說明：一、依據市府民政局 106年 1月 26日北市民治字第 10630615100號     

          函辦理。 

     二、里辦公處為增進讀書風氣，予里民有休閒自習空間，擬租借中  

         崙市場區民活動中心作為本里臨時里民活動場所，茲檢附相關 

         活動課程表。 

     三、114年全年度如有臨時以里辦公處名義申請使用區民活動中心 



  

         時，再召開臨時會討論。 

 

請討論並決議：經 15位鄰長表決照案通過，授權由里辦公處辦理。 

 

 

 

 

八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九、上級指導員講評：(略) 

十、主席結論：(略)  

十一、散會時間：上午 16時 00分 

 

 








